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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安徽省旅游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序号 
违法

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程

度 
适用情形 处罚标准 

1 

未经

许可

经营

旅行

社业

务

的。 

《旅游法》第九十五

条第一款：违反本法

规定，未经许可经营

旅行社业务的，由旅

游主管部门或者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一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罚款；违

法所得十万元以上

的，并处违法所得一

倍以上五倍以下罚

款；对有关责任人

员，处二千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罚款。 

较轻 

初次违法，

没有违法所

得，或违法

所得在一万

元以下。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

万元以上二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对有关责任人员处二千元以上五

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初次违法，

违法所得在

一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

或者造成一

定 社 会 影

响。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

万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对有关责任人员处五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

年内再次违

法；2.违法

所得在十万

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

3.造成旅游

安全事故；

4.造成较大

社会影响。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

万元以上七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

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对有关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一

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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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

年内多次违

法；2.违法

所得在二十

万元以上；

3.造成重大

旅游安全事

故；4.造成

严重社会影

响。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七

万五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

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对有关责任人员处一万五千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2 

旅 行

社 未

经 许

可 经

营《旅

游法》

第 二

十 九

条 第

一 款

第 二

项、第

三 项

业务，

或 者

出租、

出 借

旅 行

社 业

务 经

营 许

可证，

或 者

以 其

他 方

《旅游法》第九十

五条第二款：旅行

社违反本法规定，

未经许可经营本

法第二十九条第

一款第二项、第三

项业务，或者出

租、出借旅行社业

务经营许可证，或

者以其他方式非

法转让旅行社业

务经营许可的，除

依照前款规定处

罚外，并责令停业

整顿；情节严重

的，吊销旅行社业

务经营许可证；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处二千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 

较轻 

初次违法，

没有违法所

得，或者违

法所得一万

元以下。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

款。责令停业整顿一个月至二

个月。对有关责任人员、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二千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初次违法，

违法所得在

一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

下或者造成

一定社会影

响。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三万元以上六万元以下罚

款；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

下罚款。责令停业整顿二个月

至三个月。对有关责任人员、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五千元

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年

内 再 次 违

法；2.违法所

得在二十万

元以上五十

万元以下；3.

造成旅游安

全事故；4.造

成较大社会

影响。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六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

下罚款。责令停业整顿三个月

至四个月。对有关责任人员、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一万元

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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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非

法 转

让 旅

行 社

业 务

经 营

许 可

的。 

严

重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年

内 多 次 违

法；2.违法所

得在五十万

元以上；3.造

成重大旅游

安全事故；4.

造成严重社

会影响。 

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对有关责任人员、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处一万五千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罚款。 

3 

旅 行

社 未

按 照

规 定

为 出

境 或

者 入

境 团

队 旅

游 安

排 领

队 或

者 导

游 全

程 陪

同的；

安 排

未 取

得 导

游 证

的 人

《旅游法》第

九十六条：旅行社

违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旅游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五千

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业整顿

或者吊销旅行社

业务经营许可证；

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二

千元以上二万元

以下罚款：(一)未

按照规定为出境

或者入境团队旅

游安排领队或者

导游全程陪同的；

较轻 初次违法。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千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初次违法，

费用在五千

元以下。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二万元以上三万五千元以下

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千元

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年

内 再 次 违

法；2.造成旅

游 安 全 事

故；3.造成较

大 社 会 影

响；4.费用在

五千元以上

二 万 元 以

下。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三万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

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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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提

供 导

游 服

务 或

者 安

排 不

具 备

领 队

条 件

的 人

员 提

供 领

队 服

务的；

未 向

临 时

聘 用

的 导

游 支

付 导

游 服

务 费

用的；

要 求

导 游

垫 付

或 者

向 导

游 收

取 费

用的。 

(二)安排未取得导

游证的人员提供

导游服务或者安

排不具备领队条

件的人员提供领

队服务的；(三)未

向临时聘用的导

游支付导游服务

费用的；(四)要求

导游垫付或者向

导游收取费用的。 

严重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

年内多次违

法；2.造成

重大旅游安

全事故；3.

造成严重社

会影响；4.

费用在二万

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 

责令停业整顿一个月至三个

月。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五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 

严重 

费用在五万

元以上。 

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五千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4 

旅 行

社 进

行 虚

假 宣

传，误

《旅游法》第

九十七条：旅行社

违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旅游主管部门

较

轻 

初次违法，没

有违法所得,

或者违法所

得在一万元

以下。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千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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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旅

游 者

的；向

不 合

格 的

供 应

商 订

购 产

品 和

服 务

的；未

按 照

规 定

投 保

旅 行

社 责

任 保

险的 

 

或者有关部门责

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五千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违法所得五

万元以上的，并处

违法所得一倍以

上五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业整顿或者吊

销旅行社业务经

营许可证；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二千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一)进行虚假

宣传，误导旅游者

的；(二)向不合格

的供应商订购产

品和服务的；(三)

未按照规定投保

旅行社责任保险

的。 

一般 

初次违法，

违法所得在

一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

或者逾期一

个月内未投

保。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二万元以上三万五千元以下

罚款；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

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

年内再次违

法；2.逾期

一个月以上

三个月以下

未投保；3.

造成旅游安

全事故；4.

造成较大社

会影响；5.

违法所得在

十万元以上

三十万元以

下。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三万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

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

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严重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

年内多次违

法；2.逾期

三个月以上

六个月以下

未投保；3.

造成重大旅

游安全事

故；4.造成

严重社会影

响；5.违法

所得在三十

万元以上五

十万元以

下。 

责令停业整顿一个月至三个

月。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五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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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 

严重 

有下列情形

之一：1.逾

期六个月以

上未投保；

2.违法所得

在五十万元

以上。 

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五千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5 

以 不

合 理

的 低

价 组

织 旅

游 活

动，诱

骗 旅

游者，

并 通

过 安

排 购

物 或

者 另

行 付

费 项

目 获

取 回

扣等；

未 经

协 商

组织、

接 待

旅 游

者 ,指

定 具

体 购

物 场

所，安

排 另

行 付

《旅游法》第九十

八条规定：旅行社

违反本法第三十

五条规定的，由旅

游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责令停业整

顿，并处三万元以

上三十万元以下

罚款；违法所得三

十万元以上的，并

处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

吊销旅行社业务

经营许可证；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没收违法

所得，处二千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并暂扣或者吊

销导游证。 

较轻 初次违法。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责令停业整顿一个月至二

个月。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没收违

法所得，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罚款，并暂扣导游证。 

一般 

有下列情形

之一：1. 初

次违法且安

排 购 物 一

次；2.初次违

法且造成一

定 社 会 影

响；3.违法所

得在三十万

元以下。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

款，责令停业整顿二个月至三

个月。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没收违

法所得，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

以下罚款，并暂扣导游证。 

较重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

年内再次违

法；2.两年

内安排购物

二次；3.造

成旅游安全

事故；4.造

成较大社会

影响；5.违

法所得在三

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

下。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

罚款，责令停业整顿三个月至

四个月；违法所得三十万元以

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没收违法所得，处一万元

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并

暂扣导游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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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旅

游 项

目。 

严重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

年内多次违

法；2.两年

内多次安排

购物；3.违

法所得在一

百万元以

上；4.造成

重大旅游安

全事故；5.

造成严重社

会影响。 

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没收违法所得，

处一万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

罚款，并吊销导游证。 

6 

旅 游

经 营

者 组

织、接

待 出

入 境

旅游，

发 现

旅 游

者 从

事 违

法 活

动 或

者 有

出 境

旅 游

《旅游法》第九十

九条：旅行社未履

行本法第五十五

条规定的报告义

务的，由旅游主管

部门处五千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业整顿或

者吊销旅行社业

务经营许可证；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二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罚款，并暂扣或

较轻 初次违法。 

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千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并暂扣

导游证。 

一般 

初次违法，有

一名旅游者

非法滞留、分

团、脱团未及

时报告或者

造成一定社

会影响；旅游

者从事违法

活动未及时

报告造成一

定后果。 

处二万元以上三万五千元以下

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并暂

扣导游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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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在

境 外

非 法

滞留，

随 团

出 境

的 旅

游 者

擅 自

分团、

脱团，

入 境

旅 游

者 在

境 内

非 法

滞留，

随 团

入 境

的 旅

游 者

擅 自

分团、

脱 团

情 形

的，未

及 时

向 公

安 机

关、旅

游 主

管 部

门 或

者 我

国 驻

外 机

者吊销导游证。 

较重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年

内 再 次 违

法；2.有一名

以上三名以

下旅游者非

法滞留、分

团、脱团未

及时报告；3.

造成旅游安

全事故；4.造

成较大社会

影响；5.旅游

者从事违法

活动未及时

报告造成较

重后果。 

处三万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

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并暂扣导游证。 

严重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

年内多次违

法；2.有三

名以上五名

以下旅游者

非法滞留、

分团、脱团

未及时报

告；3.造成

重大旅游安

全事故；4.

造成严重社

会影响。5.

旅游者从事

违法活动未

及时报告造

成严重后

果。 

责令停业整顿一个月至三个

月。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五

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并

吊销导游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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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报

告。 
特别 

严重 

有五名以上

旅游者非法

滞留、分

团、脱团未

及时报告。 

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五千元

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并吊销

导游证。 

7 

旅 行

社 在

旅 游

行 程

中 擅

自 变

更 旅

游 行

程 安

排，严

重 损

害 旅

游 者

权 益

的；拒

绝 履

行 合

同的；

未 征

得 旅

游 者

书 面

同意，

委 托

其 他

《旅游法》第一

百条：旅行社违

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旅游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

处三万元以上三

十万元以下罚

款，并责令停业

整顿；造成旅游

者滞留等严重后

果的，吊销旅行

社业务经营许可

证；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二千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并暂扣或者

吊销导游证：(一)

在旅游行程中擅

自变更旅游行程

安排，严重损害

旅游者权益的；

(二)拒绝履行合同

较轻 

初次违法，

没有造成旅

游者经济损

失。 

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停业整顿

一个月至二个月。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罚款，并暂扣导游证。 

一般 

初次违法，

造成旅游者

经济损失在

五千元以下

或者造成一

定 社 会 影

响。 

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十七

万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停业整

顿二个月至三个月。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罚款，并暂扣导游证。 

较重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

年内再次违

法；2.造成

旅游者经济

损失在五千

元以上二万

元以下；3.

造成旅游安

全事故；4.

造成较大社

会影响。 

责令改正，处十七万元以上二

十四万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停

业整顿三个月至四个月。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一万

五千元以下罚款，并暂扣导游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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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行

社 履

行 包

价 旅

游 合

同。 

的；(三)未征得旅

游者书面同意，

委托其他旅行社

履行包价旅游合

同的。 

严重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

年内多次违

法；2.造成

旅游者经济

损失在二万

元以上；3.

造成重大旅

游安全事

故；4.造成

严重社会影

响。 

责令改正，处二十四万元以上

三十万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停

业整顿四个月至六个月。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一万五千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罚款，并吊销导游

证。 

特别 

严重 

造成旅游者

滞留等严重

后果。 

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五千元

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并吊销

导游证。 

8 

旅 行

社 安

排 旅

游 者

参 观

或 者

参 与

违 反

我 国

法律、

法 规

和 社

会 公

德 的

项 目

或 者

活动。 

《旅游法》第一百

零一条：旅行社违

反本法规定，安排

旅游者参观或者

参与违反我国法

律、法规和社会公

德的项目或者活

动的，由旅游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没

收违法所得，责令

停业整顿，并处二

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吊销旅行

社业务经营许可

证；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

二千元以上二万

元以下罚款，并暂

扣或者吊销导游

证。 

较轻 初次违法。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责

令停业整顿一个月至二个月，

并处二万元以上八万元以下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千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并暂扣

导游证。 

一般 

初次违法，

造成一定社

会影响。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责

令停业整顿二个月至三个月，

并处八万元以上十四万元以下

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并暂

扣导游证。 

较重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

年内再次违

法；2.造成

旅游安全事

故；3.造成

较大社会影

响。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责

令停业整顿三个月至四个月，

并处十四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

万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

款，并暂扣导游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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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

年内多次违

法；2.造成

重大旅游安

全事故；3.

造成严重社

会影响。 

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五千元

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并吊销

导游证。 

9 

未 取

得 导

游 证

或 者

不 具

备 领

队 条

件 而

从 事

导游、

领 队

活 动

的。 

《旅游法》第一百

零二条第一款：违

反本法规定，未取

得导游证或者不

具备领队条件而

从事导游、领队活

动的，由旅游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

一千元以上一万

元以下罚款，予以

公告。 

较轻 

初次违法，

没有违法所

得或违法所

得在一千元

以下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

款，予以公告。 

一般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

年内再次违

法；2. 违法

所得在一千

元以上五千

元以下的；

3.造成较大

社会影响。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罚

款，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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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

年内多次违

法；2.使用

伪造的导游

证从事导

游、领队活

动；3.违法

所得在五千

元以上的；

4.造成重大

旅游安全事

故；5.造成

严重社会影

响。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六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予以公告。 

10 

导游、

领 队

私 自

承 揽

业 务

的。 

《旅游法》第一百

零二条第二款：导

游、领队违反本法

规定，私自承揽业

务的，由旅游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没

收违法所得，处一

千元以上一万元

以下罚款，并暂扣

或者吊销导游证。 

 

 

较轻 

初次违法，

没有违法所

得或违法所

得在一千元

以下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处一千元以上

四千元以下罚款，并

暂扣导游证。 

 

一般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

年内再次违

法；2. 违法

所得在一千

元以上五千

元以下的；

3.造成旅游

安全事故；

4.造成较大

社会影响。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处四千元以上七千

元以下罚款，并暂扣导

游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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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年

内多次以上

违法；2.违法

所得在五千

元以上的；3.

造成重大旅

游 安 全 事

故；4.造成严

重 社 会 影

响。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处七千元以上一万

元以下罚款，并吊销导

游证。 

 

11 

导游、

领 队

向 旅

游 者

索 取

小 费

的。 

 

《旅游法》第一

百零二条第三

款：导游、领队

违反本法规定，

向旅游者索取小

费的，由旅游主

管部门责令退

还，处一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

的，并暂扣或者

吊销导游证。 

 

较轻 

有下列情形

之一：1.初次

违法，索取

小费一千元

以下；2.向三

人以下索取

小费的。 

责令退还，处一千元以

上四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年

内 再 次 违

法；2.索取小

费一千元以

上三千元以

下；3.向三人

以上十五人

以下索取小

费的；4.造成

较大社会影

响。 

责令退还，处四千元以

上七千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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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重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年

内 多 次 违

法；2.索取小

费三千元以

上五千元以

下；3.向十五

人以上四十

人以下索取

小费的；4.造

成严重社会

影响。 

责令退还，处七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并

暂扣导游证。 

 

严重 

有下列情形

之一：1.索取

小费五千元

以上；2.向四

十人以上索

取小费的。 

责令退还，处七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并

吊销导游证。 

 

12 

旅 游

经 营

者 给

予 或

者 收

受 贿

赂的。 

《旅游法》第一百

零四条：旅游经营

者违反本法规定，

给予或者收受贿

赂的，由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处罚；情节严重

的，并由旅游主管

部门吊销旅行社

业务经营许可证。 

一般 
有违法行

为。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处罚 

 

严重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吊销

营业执照。 

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

许可证。 
 

13 

景 区

不 符

合 开

放 条

件 而

接 待

旅 游

者。 

《旅游法》第一百

零五条第一款：景

区不符合本法规

定的开放条件而

接待旅游者的，由

景区主管部门责

令停业整顿直至

符合开放条件，并

较轻 初次违法。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符

合开放条件，并处二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 

 

一般 

  

初次违法，

造成一定社

会影响。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符

合开放条件，并处五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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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二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年

内 再 次 违

法；2.造成旅

游 安 全 事

故；3.造成较

大 社 会 影

响。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符

合开放条件，并处十万

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

罚款。 

 

严重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年

内 多 次 违

法；2.造成重

大旅游安全

事故；3.造成

严重社会影

响。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符

合开放条件，并处十五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下罚款。 

 

14 

景 区

在 旅

游 者

数 量

可 能

达 到

最 大

承 载

量时，

未 依

照 本

法 规

定 公

告 或

者 未

向 当

 

《旅游法》第一百

零五条第二款：景

区在旅游者数量

可能达到最大承

载量时，未依照本

法规定公告或者

未向当地人民政

府报告，未及时采

取疏导、分流等措

施，或者超过最大

承载量接待旅游

者的，由景区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

业整顿一个月至

较轻 初次违法。 责令改正。  

一般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

年内再次违

法；2.造成

旅游安全事

故；3.造成

较大社会影

响。 

责令停业整顿一个月

至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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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人

民 政

府 报

告，未

及 时

采 取

疏导、

分 流

等 措

施，或

者 超

过 最

大 承

载 量

接 待

旅 游

者。 

六个月。 

 

严重 

有下列情形

之一：1.两

年内多次违

法；2.造成

重大旅游安

全事故；3.

造成严重社

会影响。 

责令停业整顿三个月

至六个月。 
 

二、《导游人员管理条例》 

15 

导游

人员

进行

导游

活动

时，

有损

害国

家利

益和

民族

尊严

的言

行

的。 

《导游人员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导游人

员进行导游活动时，

有损害国家利益和民

族尊严的言行的，由

旅游行政部门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旅游行政部门

吊销导游证并予以公

告；对该导游人员所

在的旅行社给予警告

直至责令停业整顿。 

较

轻 

初次违法，且

影响较轻。 

责令改正。对该导游人员所

在旅行社给予警告。 

一

般 

两年内再次违

法，或者造成

较 大 社 会 影

响。 

责令改正。责令该导游人员

所在旅行社停业整顿一个月

至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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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重 

两年内多次违

法，或者造成

严重社会影

响。 

吊销导游证并予以公告。责

令该导游人员所在旅行社停

业整顿三个月至六个月。 

16 

导游

人员

进行

导游

活

动，

向旅

游者

兜售

物品

或者

购买

旅游

者的

物品

的。 

《导游人员管理条

例》第二十三条：导游

人员进行导游活动，

向旅游者兜售物品或

者购买旅游者的物品

的，或者以明示或者

暗示的方式向旅游者

索要小费的，由旅游

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处 1000 元以上 3 万

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并处没收

违法所得；情节严重

的，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旅游行

政部门吊销导游证并

予以公告；对委派该

导游人员的旅行社给

予警告直至责令停业

整顿。 

较

轻 

初次违法 ,向

旅游者兜售物

品或者购买旅

游 者 的 物 品

的，金额在一

千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对

委派该导游人员的旅行社给

予警告。 

一般 

初次违法，向

旅游者兜售物

品或者购买旅

游 者 的 物 品

的，金额在一

千元以上一万

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对委派该导游人员的旅行社

给予警告。 

较

重 

有下列情形之

一：1.两年内

再次违法 ;2.

向旅游者兜售

物品或者购买

旅游者的物品

的，金额在一

万元以上二万

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对委派该导游人员的旅行社

责令停业整顿一个月至三个

月。 

严

重 

有下列情形之

一：1.两年内

多次违法；2.

向旅游者兜售

物品或者购买

旅游者的物品

的，金额在二

万元以上的。 

吊销导游证并予以公告。对

委派该导游人员的旅行社责

令停业整顿三个月至六个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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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导游

人员

进行

导游

活

动，

欺

骗、

胁迫

旅游

者消

费或

者与

经营

者串

通欺

骗、

胁迫

旅游

者消

费

的。 

《导游人员管理条

例》第二十四条：导游

人员进行导游活动，

欺骗、胁迫旅游者消

费或者与经营者串通

欺骗、胁迫旅游者消

费的，由旅游行政部

门责令改正，处 1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旅游行政部门吊销

导游证并予以公告；

对委派该导游人员的

旅行社给予警告直至

责令停业整顿；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较

轻 

初次违法 ,消

费金额在五千

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对

委派该导游人员的旅行社给

予警告。 

一般 

初次违法，消

费金额在五千

元以上一万元

以下的。 

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对

委派该导游人员的旅行社给

予警告。 

较

重 

有下列情形之

一：1.两年内

再次违法；2. 

消费金额在一

万元以上二万

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对

委派该导游人员的旅行社责

令停业整顿一个月至三个

月。 

严

重 

有下列情形之

一：1.两年内

多次违法；2. 

消费金额在二

万元以上的。 

吊销导游证并予以公告。对

委派该导游人员的旅行社责

令停业整顿三个月至六个

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三、《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 

18 

组团

社或

者旅

游团

队领

队对

可能

危及

《中国公民出国旅游

管理办法》第二十九

条：组团社或者旅游

团队领队违反本办法

第十四条第二款、第

十八条的规定，对可

能危及人身安全的情

况未向旅游者作出真

较

轻 

初次违法，且

影响较轻。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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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

安全

的情

况未

向旅

游者

作出

真实

说明

和明

确警

示，

或者

未采

取防

止危

害发

生的

措施

的。 

实说明和明确警示，

或者未采取防止危害

发生的措施的，由旅

游行政部门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情节严

重的，对组团社暂停

其出国旅游业务经营

资格，并处 5000元以

上２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旅游团队领队

可以暂扣直至吊销其

导游证；造成人身伤

亡事故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并承担赔

偿责任。 

一

般 

两年内再次违

法，造成旅游

者轻伤的或三

人 以 下 重 伤

的。 

对组团社暂停其出国旅游业

务经营资格，并处五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暂扣旅

游团队领队的导游证。 

严

重 

有下列情形之

一：1.两年内

多次违法，造

成旅游者轻伤

的或三人以下

重伤的；2. 初

次违法造成旅

游者死亡，或

者三人以上重

伤的。 

对组团社暂停其出国旅游业

务经营资格，并处一万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吊销

旅游团队领队的导游证。造

成人身伤亡事故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19 

组团

社或

者旅

游团

队领

队未

要求

境外

接待

社不

得组

织旅

游者

参与

涉及

色

情、

赌

博、

毒品

 《中国公民出国旅

游管理办法》第三十

条：组团社或者旅游

团队领队违反本办法

第十六条的规定，未

要求境外接待社不得

组织旅游者参与涉及

色情、赌博、毒品内容

的活动或者危险性活

动，未要求其不得擅

自改变行程、减少旅

游项目、强迫或者变

相强迫旅游者参加额

外付费项目，或者在

境外接待社违反前述

要求时未制止的，由

旅游行政部门对组团

社处组织该旅游团队

所收取费用 2 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并暂

较

轻 
初次违法。 

对组团社处组织该旅游团队

所收取费用二倍以上三倍以

下的罚款，并暂停其出国旅

游业务经营资格一个月。对

旅游团队领队暂扣其导游

证。 

一般 

初次违法，造

成一定社会影

响。 

对组团社处组织该旅游团队

所收取费用三倍以上四倍以

下的罚款，并暂停其出国旅

游业务经营资格二个月。对

旅游团队领队暂扣其导游

证。 

较重 

有下列情形之

一：1.两年内

再次违法；2.

造成旅游安全

事故；3.造成

较 大 社 会 影

响。 

对组团社处组织该旅游团队

所收取费用四倍以上五倍以

下的罚款，并暂停其出国旅

游业务经营资格三个月。对

旅游团队领队暂扣其导游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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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的活

动或

者危

险性

活

动，

未要

求其

不得

擅自

改变

行

程、

减少

旅游

项

目、

强迫

或者

变相

强迫

旅游

者参

加额

外付

费项

目，

或者

在境

外接

待社

违反

前述

要求

时未

制

止。 

停其出国旅游业务经

营资格，对旅游团队

领队暂扣其导游证；

造成恶劣影响的，对

组团社取消其出国旅

游业务经营资格，对

旅游团队领队吊销其

导游证。 

严

重 

有下列情形之

一：1.两年内

多次违法；2.

造成重大旅游

安全事故；3.

造成严重社会

影响。 

对组团社取消其出国旅游业

务经营资格。对旅游团队领

队吊销其导游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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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旅游

团队

领队

与境

外接

待

社、

导游

及为

旅游

者提

供商

品或

者服

务的

其他

经营

者串

通欺

骗、

胁迫

《中国公民出国旅游

管理办法》第三十一

条：旅游团队领队违

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的

规定，与境外接待社、

导游及为旅游者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的其他

经营者串通欺骗、胁

迫旅游者消费或者向

境外接待社、导游和

其他为旅游者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

索要回扣、提成或者

收受其财物的，由旅

游行政部门责令改

正，没收索要的回扣、

提成或者收受的财

物，并处索要的回扣、

提成或者收受的财物

价值 2 倍以上 5 倍以

较

轻 

初次违法，索

要的回扣、提

成或者收受的

财物一千元以

下。 

责令改正，没收索要的回扣、

提成或者收受的财物，并处

索要的回扣、提成或者收受

的财物价值二倍以上三倍以

下的罚款。 

一般 

初次违法，索

要的回扣、提

成或者收受的

财物一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

下。 

责令改正，没收索要的回扣、

提成或者收受的财物，并处

索要的回扣、提成或者收受

的财物价值三倍以上四倍以

下的罚款。 

较重 

有下列情形之

一：1.两年内

再次违法；2. 

索要的回扣、

提成或者收受

的财物一万元

以上二万元以

下。 

责令改正，没收索要的回扣、

提成或者收受的财物，并处

索要的回扣、提成或者收受

的财物价值四倍以上五倍以

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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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者消

费或

者向

境外

接待

社、

导游

和其

他为

旅游

者提

供商

品或

者服

务的

经营

者索

要回

扣、

提成

或者

收受

其财

物。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并吊销其导游证。 

严

重 

有下列情形之

一：1.两年内

多次违法；2. 

索要的回扣、

提成或者收受

的财物二万元

以上； 3. 欺

骗、胁迫旅游

者消费造成严

重社会影响。 

没收索要的回扣、提成或者

收受的财物，吊销其导游证，

并处索要的回扣、提成或者

收受的财物价值五倍的罚

款。 

  

  

  

四、《安徽省旅游条例》 

21 

擅 自

进 入

未 开

发 开

放 区

域 进

行 游

《安徽省旅游条例》第

六十一条：违反本条例

第三十五条规定，擅自

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

进行游览活动，擅自进

行影响景区资源安全

和人身安全的活动，由

较轻 初次违法。 责令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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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 活

动 ，

擅 自

进 行

影 响

景 区

资 源

安 全

和 人

身 安

全 的

活

动。 

景区主管部门或者法

律、法规授权的景区管

理机构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的，给予警告或者

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

下的罚款。 

一般 

有下列情形之

一：1.初次违

法，拒不改

正；2.两年内

再次违法。 

给予警告。 

严重 

有下列情形之

一：1.两年内

多次违法；2.

造成较大旅游

安全事故；3.

造成严重社会

影响。 

给予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

的罚款。 

22 

旅 游

经 营

者 安

排 旅

游 者

参 观

或 者

参 与

损 害

国 家

利 益

和 民

族 尊

严 ，

含 有

民

族 、

种

族 、

宗

教 、

《安徽省旅游条例》第

六十二条：旅游经营者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

第一项规定，安排旅游

者参观或者参与损害

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含有民族、种族、宗教、

地域、性别等歧视内

容，以及涉及淫秽色

情、邪教、赌博和教唆

吸毒的项目或者活动

的，由旅游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责令停业整顿，并

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罚款；主动消除

或者减轻危害后果的，

可以处二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吊销经营许可

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较轻 

有下列情形之

一： 1.初次违

法；2.主动消除

或者减轻危害

后果的。 

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

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并暂扣导游证。 

一般 
初次违法，造成

一定社会影响。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停业整顿一个月至三个

月，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罚款，并暂扣导游证。 

较重 

有下列情形之

一：1.两年内

再次违法；2.

造成旅游安全

事故；3.造成

较大社会影

响。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停业整顿三个月至六个

月，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一万元以上一万五千

元以下罚款，并暂扣导游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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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域 、

性 别

等 歧

视 内

容 ，

以 及

涉 及

淫 秽

色

情 、

邪

教 、

赌 博

和 教

唆 吸

毒 的

项 目

或 者

活 动

的。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二千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罚款，并暂扣

或者吊销导游证。 

 

严重 

有下列情形之

一：1.两年内

多次违法；2.

造成重大旅游

安全事故；3.

造成严重社会

影响。 

吊销经营许可证。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一万五千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罚款，并吊销导

游证。 

23 

未 经

旅 游

者 同

意 ，

擅 自

转

团 、

并

团 ，

强 行

滞 留

旅 游

团

队 ，

或 者

在 旅

程 中

甩

团 、

《安徽省旅游条例》第

六十四条：旅游经营者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

第五项规定，未经旅游

者同意，擅自转团、并

团，强行滞留旅游团

队，或者在旅程中甩

团、甩客的，由旅游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三

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

下罚款，并责令停业整

顿；主动消除或者减轻

危害后果的，可以处三

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

下罚款；造成旅游者滞

留等严重后果的，吊销

经营许可证；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二千

较轻 

有下列情形之

一：1.初次违

法；2.主动消

除或者减轻危

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上十五

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罚款，并暂扣导游证。 

一般 
初次违法，造成

一定社会影响。 

责令改正，责令停业整顿一个

月至三个月，处三万元以上十

五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罚款，并暂扣导游证。 

较重 

有下列情形之

一：1.两年内

再次违法；2.

造成旅游安全

事故；3.造成

较大社会影

响。 

责令改正，责令停业整顿三个

月至六个月，处十五万元以上

三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一万五

千元以下罚款，并暂扣导游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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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 客

的。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并暂扣或者吊销导

游证。 

 
严重 

有下列情形之

一：1.两年内

多次违法；2.

造成重大旅游

安全事故；3.

造成旅游者滞

留等严重后果

的。 

吊销经营许可证。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一万五千元以上二万

元以下罚款，并吊销导游证。 

24 

旅 游

经 营

者 强

行 出

售 多

项 联

票 、

套 票

的。  

《安徽省旅游条例》第

六十五条：旅游经营者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五

条规定，强行出售多项

联票、套票的，由旅游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

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

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

元以下罚款。 

较轻 初次违法。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

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二

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初次违法，造

成一定社会影

响。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

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三倍以下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五

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有下列情形之

一：1.两年内再

次违法；2.造成

较大社会影响。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

违法所得三倍以上四倍以下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一

万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

款。 

严重 

有下列情形之

一：1.两年内多

次违法；2.造成

严重社会影响。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

违法所得四倍以上五倍以下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一

万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 

备注：《安徽省旅游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标准》中所称“以下”不包括本数，

“以上”包括本数；所称“至”包括下限本数，不包括上限本数，但最高上限包括本

数。 

 


